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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
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JD Logistics, Inc.
京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618）

授出股份獎勵
及

先前股份獎勵授出的最新進展

授出股份獎勵

董事會宣佈，於2026年4月1日，本公司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股份獎勵計劃向承授人授
出了涉及4,250,355股新股份的4,250,355股獎勵股份，約佔於授出日期已發行股份總數的
0.06%。

新授出的詳情如下：

授出日期： 2026年4月1日

承授人： 本集團僱員（不包括本集團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新授出的對價： 零

授出獎勵股份的數目： 4,250,355股

授出日期股份的市價： 每股14.14港元

歸屬期間： (i) 3,621股獎勵股份將於授出日期起0.25至1.25年內歸屬；

(ii) 8,763股獎勵股份將於授出日期起0.25至2.25年內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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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1,125,938股獎勵股份將於授出日期起0.25至3.25年內歸
屬；及

(iv) 3,112,033股獎勵股份將於授出日期起1至4年內歸屬。

授出182,666股獎勵股份的歸屬期間少於12個月，原因為該等
股份為出於行政管理原因在一年內分批授出的部分獎勵。 

表現目標： 新授出並無附帶表現目標。

退扣機制： 倘發生首次公開發售後股份獎勵計劃規則所訂明的以下事
件，則任何尚未歸屬的流通在外的獎勵股份及相關收入將被
立即沒收、任何已歸屬獎勵股份將被註銷、出售獎勵股份的
任何盈利將由本公司擁有，且本公司有權要求承授人向本公
司退款，除非董事會或其代表全權酌情另行作出決定：

(a) 承授人作為員工因僱主終止僱傭合同，由本集團或聯屬
人士未經事先通知告知及付款而終止其僱傭；

(b) 承授人被裁定觸犯涉及其正直或誠信的任何刑事罪行；
或

(c) 承授人進行（其中包括）對本集團造成損害或對本集團利
益或聲譽造成損害的活動。

除上述退扣機制外，新授出應遵守適用的法律法規或本公司
及本公司母公司的任何政策或要求（包括本公司母公司的任
何退扣政策或退扣要求），該等政策或要求可能會規定追回
現任或前任行政人員因本公司或本公司母公司的財務重述而
錯誤（無論其是否有過錯或不當行為）獲得的報酬。因此，本
公司有權立即沒收╱取消任何已授出或已歸屬的發行在外獎
勵股份，以及由任何獎勵股份所產生的任何報酬，包括出售
任何獎勵股份所產生的任何稅前所得款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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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授出的理由及裨益

新授出旨在通過股份所有權、股息及就股份支付的其他分派及╱或股份價值增加，使承
授人的利益與本集團的利益一致，並鼓勵和留住承授人為本集團的長期增長和利潤作
出貢獻。

先前股份獎勵授出的最新進展

首次公開發售後股份獎勵計劃於上市規則第十七章（「現行第十七章」）的修訂的生效日
期2023年1月1日前採納。本公司已經並將繼續在現有股份計劃的過渡安排規定的範圍內
遵守現行第十七章。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股份獎勵計劃的規則，本公司可酌情決定通過發行及配發股份（即
新股份）或透過市場購回股份（即現有股份）滿足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股份獎勵計劃授出
的獎勵股份。為符合現行第十七章的披露規定，董事會決定於授出時選擇將用於滿足
2023年1月1日後首次公開發售後股份獎勵計劃項下任何授出的股份類別。

由於管理原因，例如人事變動及成本原因，首次公開發售後股份獎勵計劃的計劃管理
人已議決於2026年4月1日對擬使用的股份類型作出行政調整（「行政調整」），以現有股份
（而非授出日期原定的新股份）支付本公司分別於2023年4月1日、2023年7月1日、2024年4
月1日及2025年4月1日授出的22,500股、5,000股、45,000股及20,000股獎勵股份（詳情載於
本公司日期為2023年4月2日、2023年7月2日、2024年4月1日及2025年4月1日的公告）。

為免生疑問，概無上述授出的任何條款及條件經已修訂，更新僅為行政調整且僅涉及歸
屬後用於滿足獎勵股份的股份類別。

一般資料

上述新授出不會導致在直至授予日期（包括該日）的12個月期間內，授予及將授予每個個
體承授人的購股權和獎勵總計超過已發行股份的1%。

於本公告日期，概無新授出須獲得股東批准，且概無上述新授出的承授人為本公司的董
事、最高行政人員或主要股東（定義見上市規則）或彼等的聯繫人（定義見上市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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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0,355股股份可就新授出分配及發行予受託人，受託人應以信託方式為承授人持有該
等股份。在滿足上述歸屬條件後，該等新股份將無償轉讓給承授人。因此，將不會通過
發行新股份籌集資金。聯交所此前已於2021年5月27日批准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股份獎
勵計劃可能授出的獎勵股份獲歸屬而可能發行的新股份的上市和交易。

本公司為滿足新授出而將分配及發行的新股份約佔於本公告日期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的0.06%。新股份一經發行及分配，將於彼此之間及與已發行繳足股份享有同等權益。
受託人不得就根據信託持有的任何股份行使任何投票權及權力。

未經股東批准，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股份獎勵計劃授出的所有相關股份總數（不包括已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股份獎勵計劃沒收的獎勵股份）不得超過609,160,767股股份，惟年
度上限為相關時間已發行股份總數的3%。截至本公告日期，於新授出後，443,104,267股
獎勵股份根據上述計劃授權限額可供日後授出。

釋義

於本公告中，除文義另有所指外，下列詞語具有以下涵義。

「獎勵股份」 指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股份獎勵計劃授出的獎勵股份，各獎
勵股份代表獲得一股股份的或有權利

「董事會」 指 董事會

「本公司」 指 京东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一家於2012年1月19日在開曼群
島註冊成立的獲豁免有限公司，其股份於聯交所主板上市
（股份代號：2618）

「董事」 指 本公司董事

「授出日期」 指 2026年4月1日

「承授人」 指 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股份獎勵計劃獲授獎勵股份的本集團
的僱員（不包括本集團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

「本集團」 指 本公司、其不時的子公司以及關聯併表實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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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 指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法定貨幣港元

「上市規則」 指 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

「新授出」 指 於授出日期根據首次公開發售後股份獎勵計劃將向承授人
授出的4,250,355股獎勵股份

「首次公開發售後
 股份獎勵計劃」

指 本公司於2021年5月10日採納的首次公開發售後股份獎勵
計劃

「股東」 指 本公司股份的持有人

「股份」 指 本公司股本中每股面值0.000025美元的普通股

「聯交所」 指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美元」 指 美利堅合眾國法定貨幣美元

承董事會命
京东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王振輝先生
執行董事

香港，2026年4月1日

截至本公告日期，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王振輝先生，非執行董事劉強東先生及獨立非執行董事顧宜女士、
吳燕安女士、Laura J. Peterson女士、趙先德博士、張揚先生、葉林博士及鄧以海先生。


